
XQCC B210 1997年 10月首次发布 2022年 10月第 21次修改

不 符 合 项 报 告

项目号：2308-0026-Q3,2308-0026-R2,2308-0026-S3 第 1 项 共 3 项

审核类型
预审 初审（第 2 阶段） 第 次监督 再认证 多场所审核 暂停恢复

补充审核 现场验证不符合项 扩大范围 标准转换 机构转换 其他：

发现部门 技 检 部 陪同人员 李 晓 杰 审核日期 2023 年 3 月 5 日

审 核

准 则

■GB/T19001-2016
■GB/T24001-2016
■GB/T 45001-2020
标准条款号： Q:7.1.5 其他文件：

不符合项事实描述：

未能提供对型号CCS-3T电子秤进行检定的有效证据，以上事实不符合GB/T19001-2016标准7.1.5
条款的要求。

结论： 严重不符合项 轻微不符合项 从末次会议起 30 天内完成

审核员 审核组长 受审核方代表

纠正措施验证

1) 是否进行了纠正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2) 原因分析是否到位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3) 纠正措施计划是否适宜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4) 纠正措施实施情况

已实施，简述依据：

待下次监督检查时验证：

审核员： 2023 年 3月 8日



XQCC B210 1997年 10月首次发布 2022年 10月第 21次修改

不 符 合 项 报 告
项目号：2308-0026-Q3,2308-0026-R2,2308-0026-S3 第 2 项 共 3 项

审核类型
预审 初审（第 2 阶段） 第 次监督 再认证 多场所审核 暂停恢复

补充审核 现场验证不符合项 扩大范围 标准转换 机构转换 其他：

发现部门 办 公 室 陪同人员 李 晓 杰 审核日期 2023年 3月 5日

审 核

准 则

■GB/T19001-2016
■GB/T24001-2016
■GB/T 45001-2020
标准条款号： ES:6.1.3 其他文件：

不符合项事实描述：

未能搜集 2021.9.29 实施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2022.12.1 实施《河北省固体废弃物污染
环境防治条例》的最新版本。以上事实不符合 GB/T24001-2016 和 GB/T 45001-2020 标准 6.1.3 条款
的要求。

结论： 严重不符合项 轻微不符合项 从末次会议起 30 天内完成

审核员 审核组长 受审核方代表

纠正措施验证

1) 是否进行了纠正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2) 原因分析是否到位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3) 纠正措施计划是否适宜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4) 纠正措施实施情况

已实施，简述依据：

待下次监督检查时验证：

审核员： 2023 年 3月 8日



XQCC B210 1997年 10月首次发布 2022年 10月第 21次修改

不 符 合 项 报 告

项目号：2308-0026-Q3,2308-0026-R2,2308-0026-S3 第 3 项 共 3 项

审核类型
预审 初审（第 2 阶段） 第 次监督 再认证 多场所审核 暂停恢复

补充审核 现场验证不符合项 扩大范围 标准转换 机构转换 其他：

发现部门 生 产 部 陪同人员 李 晓 杰 审核日期 2023.3.4

审 核

准 则

■GB/T19001-2016
■GB/T24001-2016
■GB/T 45001-2020
标准条款号： S:8.1 其他文件：

不符合项事实描述：

现场发现：车间现场打磨工序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，以上事实不符合 GB/T
45001-2020 标准 8.1 条款的要求。

结论： 严重不符合项 轻微不符合项 从末次会议起 30 天内完成

审核员 审核组长 受审核方代表

纠正措施验证

1) 是否进行了纠正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2) 原因分析是否到位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3) 纠正措施计划是否适宜 是 否

简述依据：

4) 纠正措施实施情况

已实施，简述依据：

待下次监督检查时验证：

审核员： 2023 年 3月 8日



XQCC B210 1997年 10月首次发布 2022年 10月第 21次修改

不 符 合 项 报 告（续完）

受审核方对不符合项的处理（如下面空白处填写不下，可另附页）

项目号： 2308-0026-Q3,2308-0026-R2,2308-0026-S3 第 3项 共 3 项

1) 不符合项纠正（包括举一反三自查情况；附书面证据）：

（针对问题本身进行纠正）

2) 原因分析：

（原因可能是：程序不合理、培训不到位、责任不清、资源不充分、执行不到位等）

3) 纠正措施及实施情况（附书面证据）：

（请针对上述原因分析，制定纠正措施，程序不合理的，修订程序；培训不到位的，组织培训…..）

4) 纠正措施验证情况（附书面证据）：

(请说明纠正措施是否要求落实，落实后是否让类似问题不再发生)

要求完成日期：2023年 4 月 5 日；实际完成日期：2023年 月 日；受审核方代表：

注：1）初次审核的轻微不符合项宜在末次会议后 30 天内提交纠正和纠正措施完成及验证合格的证据，适用时也可以

是纠正和纠正措施计划，对于纠正措施计划，本中心将另行确定纠正措施实施效果验证方式；严重不符合项应立即纠
正，并在末次会议后 60 天内提交纠正和纠正措施完成及验证合格的证据。

2）监督和再认证审核时产生的不符合项的关闭时间，应考虑到监督和再认证周期的要求，应确保在到期前能完成

有效性验证。

3）如果没有针对不符合项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，可能导致延迟注册或注册资格的暂停或撤销。
4）提交纠正和纠正措施时，必须在本报告后附上一一对应的书面证据，否则需要重新或补充提交。


